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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 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举办 
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》（国

办发[2007]6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全面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顺利实

施，在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共同努力下，第八期全国古籍

普查培训班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如期举

办。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在前期准备工作中，得到了自治区文化厅主

管领导及社文处领导的大力支持。培训班学员来自中科院系统及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的图书馆系统、博物馆系统及民宗委古籍办等

39 个收藏单位的汉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锡伯、蒙古、俄罗斯、回族

7 个民族的 66名学员。 

此次培训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受文化部委托首次在新疆并由自

治区图书馆承办的一次培训。此次培训班的举办，体现了国家对新

疆古籍保护与普查工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，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

古籍工作的重视和关心。 



 

第八期全国古籍保护培训班全体学员合影 

 

开班典礼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党委书记艾尔肯·买买提

同志主持。随后，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组组长王红蕾博士与自

治区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艾尼瓦尔·艾力同志分别致辞。 

 

第八期全国古籍保护培训班开班仪式 

  

此次培训班是由国家保护中心针对新疆古籍文献多文种的特

点，设置了“少数民族古籍分类和定级、少数民族古籍版本鉴定、

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著录”等课程；针对古籍名录的申报及古籍普查，

设置了“名录申报中应注意的问题、书影的选择、制作”等课程；



特别设置了“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”课程。授课

教师都是从事古籍整理与鉴定工作的专家、学者。参加培训的学员

均为所在单位推荐的古籍工作业务骨干力量。 

 

第八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开课 

 

自治区图书馆作为此次培训工作的协办单位，为培训班的成功

举办精心准备了授课教室和平台授课的网络阅览室，提供了必备的

设施设备，选取了馆藏古籍刻本、活字本等古籍 30余种。 

培训班于 2009 年 7 月 9 日下午举行了结业典礼.会上，由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馆长、新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张君超同志做了

总结性发言。他说：“在培训班举办期间，乌鲁木齐发生了打砸抢烧

事件，但并没有影响到培训班课程的正常进行。北京来疆授课的专

家老师面对突发事件沉着冷静，依然按照培训计划为学员授课，学

员也没有因突发事件而受到影响，能够认真听课和做笔记，井然有

序地完成了培训班所安排的所有课程，在 10天培训中，老师与学员

们不仅完成了教与学的任务，同时建立了业务联系，并结下了团结

友爱的民族团结之情。” 



 

第八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结业典礼 

 

7 月 10 日，北京来新疆授课的专家、内地学员和全疆各地的学

员已陆续返回工作岗位，第八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圆满结束。 

 

 

 

少数民族古籍专家座谈会 

在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召开 

  

7月 4日上午在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召开了新疆少数民族古籍专

家座谈会。座谈会由新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副主任艾尔肯.伊

明尼牙孜同志主持，来自国家图书馆少数民族古籍专家黄润华、原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语言学知名人士伊明·吐尔逊、新疆大学人

文学院教授阿不力米提·艾海提和海来提·乌斯曼教授及李翔瑞教

授、原新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研究员阿不都许库尔·吐尔地、新

疆人民出版社副编审买卖提·吐尔地等八位专家，分别就察合台语



称谓、少数民族古籍收集抢救整理及民文古籍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 

 

少数民族古籍专家座谈会 

了讨论和座谈。到会的还有自治区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艾尼瓦尔·艾

力及自治区图书馆党委书记艾尔肯·买买提和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

及少数民族文献部的同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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